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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学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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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港口带式输送机建设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河港口带式输送机建设的技术要求、参数要求、主要部件要求、消防和环保要求、

工程施工和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港口普通和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784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70  输送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1348  球墨铸铁件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15  弹性柱销齿式耦合器 

GB/T 7324  通用锂基润滑脂 

GB/T 7984  普通用途织物芯输送带 

GB/T 9239.1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1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9770  普通用途钢丝绳芯输送带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JB/T 9015  带式输送机用逆止器 

JT/T 90  港口装卸机械风载荷计算及防风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带式输送机 belt conveyor  

以摩擦方式驱动、由输送带来承载物料并作为传递动力牵引件的连续式输送机械。 

3.2  

驱动装置  drive device 

主要包含电机、制动器、减速机、耦合器等，是带式输送机的动力输出来源。 

3.3  

拉紧装置  tens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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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输送机牵引件预张力以保证带式输送机正常运行的装置，调节输送带张紧程度，产生摩擦驱动

所需张力，是带式输送机必不可少的部件。 

3.4 

导料槽  guide chute 

装于带式输送机的受料处，可使从漏斗落下的物料在达到带速之前集中到输送带的中部，约束物料

不往外撒落。 

3.5 

清扫器  cleaner 

又叫刮料板，主要安装于带式输送机头部和尾部。安装在头部时用于刮除皮带正面的粘料、杂物；

安装在尾部时用于刮除皮带背面的积料、杂物。 

4 技术要求 

4.1 铸件材料应按 GB/T 1348、 GB/T 9439 的规定执行。 

4.2 金属结构件的焊接坡口应符合GB/T 985.1、GB/T 985.2的规定。 

4.3  带式输送机启动应平稳，负载运转后，轴承温升不应超过40℃。 

4.4 设备运行的噪声应小于 GB/T 10595 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其它有关标准对噪声的要求。 

4.5 整机在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的防风安全要求应符合 JT/T 90 的规定。 

5 主要参数 

5.1 输送量 

5.1.1 输送带承载物料的理论横截面积，应根据输送带承载物料的有效宽度、承载托辊的数量、托辊

长度、槽角及物料的动堆积角等确定。 

5.1.2 输送量分为体积输送量和质量输送量，受运行输送带上的装料截面面积的影响，装料截面面积

则取决于输送带的堆积角及装料条件。 

5.1.3 带式输送机满载运行时，输送量不应低于额定值。 

5.2 带速 

5.2.1 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艺要求、环境条件、物料特性、物料粒度及组成、带式输送机长度、带宽

等因素确定，并符合 GB/T 10595 的有关规定。 

5.2.2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的带速应满足转弯段不撒料的工作条件。 

5.2.3 水平输送时，可选较高带速；用于给料或输送粉尘很大的物料时，带速取 0.8m/s－1.0m/s（采

用带防护罩的气垫式皮带时不受此限制）；采用电动卸料车时带速不应大于 3.15m/s。 

5.2.4 带式输送机额定带载运行时，带速不应小于名义带速的 95%。 

5.3 带宽 

5.3.1 带宽应根据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带速和输送物料的粒度确定，并符合 GB/T 10595 的有关规

定。 

5.3.2 根据带式输送机承载托辊组托辊数量、槽角和物料的动堆积角计算带宽，根据输送物料的粒度

校核带宽。 

6 主要部件和装置 

6.1 输送带 

6.1.1 根据使用条件，所选的输送带应符合 GB/T 7984 或 GB/T 9770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6.1.2 硫化接头应符合 GB/T 7984 或 GB/T 9770 及行业的相关规定。 

6.1.3 接缝处在 10m 范围内其弯曲度不得大于 20mm，且应与其本身的弯曲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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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输送带运行时，其边缘不得超出托辊辊子或滚筒的端缘。 

6.2 制动及逆止装置 

6.2.1 长距离、大型及高带速的水平或微倾斜带式输送机应设制动装置。 

6.2.2 可能发生逆转的上运带式输送机应设常闭式制动装置或逆止装置，大型上运带式输送机应同时

设制动装置和逆止装置；倾斜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的制动力矩，不得小于带式输送机所需制动力矩的

1.5 倍；上运带式输送机制动装置的制动力矩，应满足带式输送机在额定载荷停机时最大逆止力矩的要

求。 

6.2.3 逆止器应符合 JB/T 9015 的规定，制动器宜采用液压推杆制动器。 

6.2.4 逆止器、制动器工作应安全可靠。 

6.3 滚筒 

6.3.1 滚筒最小直径应根据输送带类型和张力确定。 

6.3.2 滚筒长度应符合 GB/T 10595 的规定。 

6.3.3 滚筒筒体名义壁厚应比最小壁厚至少大于 1mm。 

6.3.4 滚筒表面粗糙度为 12.5μm，驱动滚筒视工况应采用胶面，胶面厚度应大于 8mm。 

6.3.5 在粉尘大、通风条件差的工况条件下，带式输送机应采用防爆型电动滚筒。 

6.3.6 当带速不小于 2.5m/s 时滚筒应进行静平衡试验，滚筒静平衡精度等级应符合 GB/T 9239.1 的

规定。其静平衡补偿可在滚筒接盘上采取添加材料的办法实现。 

6.3.7 滚筒装配时，轴承和轴承座油腔中应充以润滑脂，轴承座油腔应充满。 

6.4 托辊 

6.4.1 承载托辊宜采用槽形托辊，其布置间距不大于 1000mm，槽型托辊两个侧辊子端面与边支柱之间

最小间隙应大于 3mm。 

6.4.2 托辊的质量指标、设计寿命等性能，应根据带式输送机工作条件确定，并不应低于 GB/T 10595

的有关规定。 

6.4.3 托辊辊子装配时，轴承和密封圈（迷宫式密封）中应充入性能不低于 GB/T 7324 中规定的 2号

锂基润滑脂。轴承充脂量应为轴承空隙的 40%～60%，严重污染环境下充脂量应达到 75%～80%，密封圈

之间的空隙应充满。 

6.4.4 托辊装配后，在 500N 轴向压力作用下，辊子轴向位移量不得大于 0.7mm。 

6.5 减速机 

6.5.1 宜优先选用硬齿面垂直出轴减速机。减速机使用系数为电机功率的 1.5 倍以上。 

6.5.2 减速器运转后不得渗油，工作油温不得超过 95℃。 

6.5.3 倾斜段超过 10度的应带逆止器；减速机功率超过 55kW 的应配液力耦合器。 

6.6 耦合器 

6.6.1 低速耦合器：低速轴耦合器采用 ZL型柱销齿式耦合器，应符合 GB/T 5015 标准。 

6.6.2 高速耦合器：当电动机功率≤45kW 时，宜采用梅花型弹性耦合器；当电动机功率≥55kW 时，宜

采用优质限矩型液力耦合器。 

液力耦合器的技术要求应满足： 

a) 启动系数为 1.3～1.7；  

b) 过载系数应低于相应电机的过载系数，波峰/谷比为 1.2～1.4； 

c) 保证正常工作条件下，偶合器能满载启动 4次/小时； 

d) 带制动轮的液力耦合器，要求制动轮与液力耦合器之间为弹性联接； 

e) 液力耦合器与电动机之间为刚性联接，与减速器之间为弹性联接； 

f) 液力耦合器均应作动平衡检验，并应有安装找正基准（径向和轴向）。 

6.6.3 液力耦合器性能应良好，不应有异常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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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液力耦合器应设油温报警装置，工作油温不得超过 90℃。 

6.7 拉紧装置 

6.7.1 长度不大于 50m 的短距离带式输送机宜采用螺旋拉紧装置，长度大于 50m 并有安装空间时宜采

用垂直式重锤拉紧装置；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宜采用塔架重锤式拉紧装置、电动绞车拉紧装置、自动拉紧

装置、塔架重锤式与电动绞车组合式等拉紧装置中的一种；倾角较大的上运带式输送机可采用尾部重载

车式拉紧装置；复杂带式输送机宜采用重锤式或自动式拉紧装置。 

6.7.2 拉紧装置应调整方便、灵活，并安装行程刻度标志，拉紧装置经调整后，未被利用行程不应小

于全行程的 50%。 

6.7.3 应满足输送机启动、制动、停机和运行时的工作要求，应满足输送带垂度和不打滑的要求。 

6.7.4 拉紧装置布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长度、动态特性和输送带张力分布确定。拉紧装置宜设在带式

输送机稳定运行工况下输送带最小张力处或靠近传动滚筒处；短距离带式输送机或倾角较大的上运带

式输送机，拉紧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尾部；螺旋拉紧装置宜设在带式输送机尾部；重锤车式拉紧装置

应减小拉紧系统附加阻力。 

6.8 受料装置 

6.8.1 带式输送机供料设备的供料量应与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相适应。 

6.8.2 受料段不宜设在带式输送机的槽形过渡段、凸弧段或凹弧段。 

6.8.3 导料槽长度应根据带速、物料特性、溜槽的卸料角度确定，导料槽最小长度应大于物料在输送

带上加速到稳定运行的距离，不宜小于输送带运行 1.2s 的长度，并不小于 3m。 

6.8.4 当带式输送机多点受料，且受料点间的距离较小时，可在受料点间全长设导料槽，当受料点间

距大于 10m 时，受料点可单独设导料槽。 

6.9 卸料装置 

6.9.1 溜槽的形式和布置应根据带式输送机设计输送量、物料特性和工作条件确定。 

6.9.2 带式输送机卸料器卡紧装置应灵活平稳可靠，不应有颤、跳、抖动和撒料现象。 

6.9.3 卸料车等移动式卸料器宜设在带式输送机水平段，带速不宜超过 5m/s。 

6.9.4 电动卸料车驱动装置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0595 的有关规定。 

6.10 清扫器 

6.10.1 清扫器应根据物料特性选择，输送黏性或粉状物料时，宜设多道输送带清扫器。 

6.10.2 带式输送机应设空段清扫器，并应设在尾部输送带的回程段，或可能有物料进入输送带与滚筒

之间的回程段。 

6.10.3 带式输送机运行时，清扫器应清扫效果好、性能稳定，不应发出异常响动。刮板式清扫器的刮

板和输送带的接触应均匀，其调节行程应大于 20mm。 

6.10.4 清扫器安装后，其刮板或刷子与输送带在滚筒轴线方向上的接触长度应不小于 85%。 

6.11 机架 

6.11.1 所有固定机架应牢固准确的安装在预埋基础上，并焊接加固。 

6.11.2 悬挂机架应满足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 

6.11.3 应符合输送工艺、载荷、工作条件和环境条件的要求。 

6.11.4 应满足输送机部件布置、安装和调整的要求。 

6.11.5 直线布置的输送机机架中心线直线度应保证在任意 25m 长度内的直线度不应超过 5mm。 

6.11.6 带式输送机纵向中心线与基础实际轴线距离的允许偏差应为±20mm。 

6.11.7 机架中心线与输送机纵向中心线的水平位置偏差不应大于 3mm。 

6.11.8 机架横截面两对角线长度之差不应大于两对角线长度平均值的 3‰。 

6.11.9 机架支腿对建筑物地面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2‰。 

6.11.10 中间架的宽度允许偏差为±1.5mm，高低差不应大于间距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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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1 机架接头处的左右偏移量和高低差不应大于 1mm。 

6.12 电气系统 

6.12.1 带式输送机供电和控制应符合设计规范，在紧急情况下能安全停车，安全装置可靠。 

6.12.2 电气设备的选择应满足工况条件要求。 

6.12.3 电气联接应当接触良好，导线线束应固定，接地、接零连接可靠。 

6.12.4 电机功率应满足满载启动要求。 

6.12.5 电气设备的设计和选用应满足防尘、防爆及防鼠的要求。 

6.12.6 电器外壳防护性能应符合 GB 4208 中的电机、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6.12.7 与前方供料机械或后续机械应设有电控联锁保护装置，作业时按程序启动和停机。 

6.13 安全装置 

6.13.1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可能发生危险的外露运动部件和操作人员容易接近的运动部件上，均应装

设防护装置。 

6.13.2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紧急停止装置。 

6.13.3 当带式输送机工作电流达到设定过载电流时，过载保护装置应能使电动机在规定的时间内使

电动机停止工作。 

6.13.4 带式输送机功率大于 30kW 时应采用液力耦合器传动。 

6.13.5 带式输送机出现断链、断带事故时，断链、断带保护报警装置应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电动机停

止工作，同时发出报警信号。 

6.13.6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物料堵塞保护装置。 

6.13.7 带式输送机物料输送系统应按“逆物料输送方向”依次连锁顺序启动，按“顺物料输送方向”

依次连锁顺序停止。 

6.13.8 带式输送机进、排料口应装防尘罩，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除尘措施。 

6.13.9 带式输送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带式输送机在重锤式拉紧装置及车式拉紧装置中，重锤及小车处应有防护装置，以防伤人。 

b）带式输送机升降装置应装有能防止机架意外降落的安全装置。 

c）移动式带式输送机处于工作状态时，行走轮应锁住。 

d）所有带式输送机均应设防跑偏装置。对于固定式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还应设防打滑和防撕裂

安全装置。 

e）有倾角的带式输送机应设有逆止装置。 

f）敞开式带式输送机的滚筒应围以网栅以防止人员接近。 

6.14 安装阶段 

6.14.1 应遵循 GB 50270、GB 50168、GB50169 的规定，同时参阅产品技术规格书、专项设计图纸，制

定安装方案并实施； 

6.14.2 内河港口带式输送机应根据业务需要布设安装位置； 

6.14.3 应按图纸和产品使用技术规格书中安全防护装置的清单和安装地点的说明的要求，安装所有

的安全防护装置； 

6.14.4 安装完成后，应将安装剩余的零部件及危险品清理干净； 

6.14.5 未完成所有的通道、扶手、梯子、护栏、跨越桥安装前，输送机不得试机。 

7 消防和环保 

7.1 消防要求 

7.1.1 工业场地内带式输送机工程系统应设完整的消防给水系统，各建（构）筑物消防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7.1.2 露天设置的长距离带式输送机，当远离居民区、学校等建筑物且没有特殊要求时，沿线可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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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7.1.3 带式输送机的主要建（构）筑物的灭火器配置，应符合 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7.2 环保要求 

7.2.1 带式输送机的工作环境及环境含尘浓度，应符合 GBZ 1 和 GBZ 2.1 的有关规定。 

7.2.2 输送易起尘物料时，在带式输送机受料和卸料处，应采取密封抑尘和除尘措施。根据物料特性

及工艺要求，可采用湿式除尘、干式除尘或干式与湿式联合除尘等方式。当工艺不允许对物料加湿时，

应采用干式除尘。 

7.2.3 寒冷环境条件下，应对可能发生冰冻的喷雾除尘系统采取防寒防冻措施。 

8 工程施工 

8.1 一般要求 

8.1.1 带式输送机现场施工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与检验制度应健全；施工应执行相应的现行国

家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组织设计应经批准，施工现场应有经审批的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等技术

文件。 

8.1.2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文件应齐全，并应有图纸会审纪要文件。 

8.1.3 设备安装工程的检查验收，应使用经计量检定、校准合格的计量器具。 

8.1.4 设备安装前应对基础进行交接验收，设备安装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 

8.1.5 设备运输和吊装时，应合理选择吊点操作。 

8.2 施工 

8.2.1 跨越公路、铁路、建筑物、河流、高压线等障碍物时，应有交叉作业施工措施和安全措施。 

8.2.2 带式输送机的安装应符合 GB/T 10595 的有关规定。 

8.2.3 带式输送机的施工应设定绿色施工目标，并应建立绿色施工管理制度。 

8.3 试运转 

8.3.1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应具有批准的试运转调试方案及安全措施。 

8.3.2 带式输送机试运转前应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及清理。 

8.3.3 电动机应进行独立运转检查，运转方向应正确，驱动单元应进行独立检查，其发热、漏油、振

动、噪声、制动性能等指标应满足技术要求。 

8.3.4 带式输送机连续空载试运转时间不宜少于 2h，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连续空载试运转时间不宜少于

2个回转循环周期。带式输送机带载试运转的连续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2h，长距离带式输送机连续带载试

运转时间不宜少于 2个回转循环周期，满载试运转连续时间不应少于 8h。 

8.3.5 转载部位应无堵料和撒料现象。驱动装置、制动装置、拉紧装置应运转正常。滚动轴承温度不

应超过 80℃，温升不应超过 40℃；滑动轴承温度不应超过 70℃，温升不应超过 35℃。 

9 工程验收 

9.1 验收条件 

应具有验收条件、验收程序及验收标准的文件；转载系统应满足有载试运转和工程验收的要求；在

规定的验收考核时间内，带式输送机累计工作小时数、小时输送量或总计输送量应满足验收文件的要求。 

9.2 验收方式 

试验验收。 

9.3 验收文件 

验收文件应包括：设计图纸；设计变更和修改的有关文件；钢结构工程验收记录及文件；重要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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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的焊接检查记录；隐蔽工程施工及验收记录；重要工序的施工记录；附属机电设备和管线安装施工

及验收记录；试运转记录；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的文件；其他有关资料。 

 


